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梨政复〔2025〕114号
申请人：孙XX，男，汉族，19XX年XX月XX日出生，户籍地暨现住址为吉林省梨树县XX，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，联系方式为132XX。
被申请人：梨树县公安局
法定代表人：王峰，梨树县公安局局长。
申请人孙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梨公（白）不罚决字〔2025〕32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于2025年8月19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同日依法已予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请求依法撤销梨公（白）不罚决字〔2025〕32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申请人称：我去我家地里，看见我家邻居逄XX又把我家地给种上一条垄，我和他说你怎么又给我家地给种上了，他没理我直接开车继续播种，我喊他他没停下来。等他掉头回来我又一次招手喊他停下，他仍然没有停下继续耕种，第三次他回来我仍招手喊他，他没有停下来还开车把我撞了，经医院诊断腰部、腿部挫伤，请求逄XX赔偿我住院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共计5500元。
被申请人称：作出的案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做到了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准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
经审理查明：2025年5月1日9时许，在位于梨树县白山乡XX村，申请人孙XX与逄XX因土地边界问题发生纠纷，后孙XX报案称其被逄XX驾驶农用播种车撞倒，致腰部、膝部挫伤。2025年6月26日，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梨公（白）不罚决字〔2025〕32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称因违法事实不能成立，决定给予逄XX不予行政处罚。2025年8月19日，申请人孙X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（一）书证
1.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、申请人身份证明、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。
2.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案首页，证实申请人就医情况。
3.被申请人提供的立案登记表、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、呈请不予行政处罚报告书、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，证实公安机关办案经过。
4.被申请人提供的接受证据清单、梨树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案、DR数字X线检查报告单、CT影响诊断报告单、影像学检查报告单，证实孙XX就医情况。
5.被申请人提供的呈请调取证据报告书、调取证据通知书、调取证据清单、农用车辆作业抓拍照片，证实公安机关调取证据情况及现场情况。
6.被申请人提供的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，证实逄XX无违法犯罪前科情况。
7.被申请人提供的到案经过，证实逄XX系主动投案。
8.被申请人提供的公民户籍信息证明，证实案涉人员自然情况。
（二）当事人陈述
1.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孙XX的陈述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2.被申请人提供的当事人逄XX的陈述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（三）证人证言
1.被申请人提供证人田亚波、刘明、逄占军的证言，证实案发经过。
2.被申请人提供证人孟繁臣的证言，证实土地纠纷事宜。
（四）视听资料
被申请人提供的现场照片2份4张，证实现场情况。
（五）鉴定意见
1.被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于2025年6月11日出具的《不予受理鉴定告知书》，证实因检材、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，决定对有关孙XX被伤案的鉴定委托不予受理。
2.被申请人提供的鉴定意见通知书，证实对不予受理鉴定向当事人的告知情况。
（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）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（二）项规定，“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，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以下处理：（二） 依法不予处罚的，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作出不予处罚决定；”本案中，经公安机关调取的农用车辆作业抓拍照片及各证人证言，无法证实当事人逄XX有驾驶农用播种车故意撞伤孙XX的违法事实。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梨公（白）不罚决字〔2025〕32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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